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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唐伟

■熊丙奇

■徐立凡

时事聚焦
每年诺奖公布，慨叹国内大学不

能培养出“大师”，已经成为一种集体
症候。这背后，透露出一个强烈的共
识：中国需要世界一流大学。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近日
国务院正式发布了《统筹推进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
案》，正是对这种焦虑的回应。方案
提出“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
列”的目标，也有着现实的基础。从
学科发展看，国内顶尖大学不少基
础研究已经站稳世界前列；从基础
教育对高校供给看，发达地区的中
小学基础教育甚至已领先发达国

家；从教育经费看，无论中央财政支
持还是社会捐赠都在稳步提升。这
些都是敢提出成为“高等教育强国”
的底气所在。

当然，也有人嘀咕：基础打牢了
吗？制度理顺了吗？那种光看论文
的考核，那些“整天数报销发票”的情
况，那条“行政与学术”的模糊边界，
也都现实存在。可以说，无论是管理
构架调整、人事体系建设还是人才培
养创新，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之
间，可说还是“道阻且长”。

问题需要一点点理清，一口气吃
不成胖子。但最根本的问题需要想
清楚：中国应该建设怎么样的世界
一流大学？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北
大指出：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不
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
桥”，而是要办成“第一个北大”。第

一个北大，正提示了争创一流中的
“中国坐标”。

充满文化自信，承担文化责任，
引领并影响世界，这样的使命与追
求，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题中之义。如
果在争创“世界一流”的过程中，高校
只惦记着世界排名，甚至被世界排名
捆住了手脚、局限了视野，最终只会
在邯郸学步、依样画葫芦中沦为二
流。正如美国莱斯大学校长戴维理·
布隆所说，“追逐排名只会让越来越
多大学趋同，并忘记自己的特质”“无
论是排名还是规模，都不是大学精神
的一部分”。

大学与大楼、明德与前途的辩
论，激荡着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百年历
程。大学何为？归根到底是在追问
大学的使命、大学的精神。纵观现代
文明发展史，一流大学往往成为国家

精神气质、价值观与追求的“颜值担
当”。这其实不仅是一个硬件提升的
问题，甚至也不仅是学科建设、制度
建设的问题，而是如何形成一个高尚
的精神共同体，如何定位自己在国
家、民族乃至世界、人类前行中坐标
的问题。

这样的答案，显然不仅仅捏在教
育部门的手里，而在于社会、学校乃
至每一个学生的勠力共建中。“罗马
并非一日建成”，反观西方国家的大
学发展历程，名校的养成绝不是朝
夕之功，而表现为一个文火慢炖、自
然发酵的过程，以此才形成各自独
特的风味。在这个意义上，建设“世
界一流”，既要有决心与信心，也要
有恒心与耐心，以沉潜之力、积淀之
功，让我们的大学成为人类文化皇冠
上的明珠。 （来源：人民日报）

■何鼎鼎

提醒 “双十一”前夕，海淘、海外代购等跨境网购逐渐升温。天津检验检疫人员提醒，与跨境邮寄物增
多相伴随的是各种带有检疫风险违禁物品的增加。据统计，今年1到10月，经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邮检办事处截获的禁止进境物共计3903批次，5760公斤。其中包括酸奶、奶酪等奶制品，肉泥、肉肠等婴幼儿食品，
海参、燕窝、鱼肚、鹿筋、鹿舌、奇雅子等滋补保健品，以及带有栽培介质的多肉植物、植物种子等。这些物品都是禁止
携带、邮寄入境的，该办事处已依法根据物品性质及实际情况，分别做了销毁或退运处理。 ■新华社 蒋跃新

出租车改革不妨让博弈更充分些

今年5月，连云港广播电视大学
一女生遭多名女生剥光衣服殴打并
拍照上网，一度引起广泛关注。11
月4日，江苏连云港海州区人民法院
作出判决，4名施暴女生犯故意伤害
罪、强制侮辱妇女罪分别领刑2年半
至6年半不等，另一涉案男生犯故意
伤害罪获刑6个月。

一些舆论把这起判决定性为
“重判”，这是相对于以前的处罚而
言。从法律角度说，这只是依法判
决，只是以前没有严格做到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今后，对于所有校
园伤害案，都应该纳入法律程序，
由司法机构调查、处理，而不是把
校园作为法外之地，把法律问题作
为教育问题简单处理。

今年早些时候，我国媒体曾报
道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犯下“酷刑虐
待”重罪的新闻。在这几名留学生
看来，他们把同学关起来，抓头发、
用烟头烫等行为，就是恶作剧，在
国内连开除都不会有。对此，有评
论认为，这是因为中美文化差异所
致，教育那些留学生出国之后要学
习当地法律，遵守当地规则。其
实，这根本不是所谓的文化差异，
这些学生的行为，按照我国的法律
也已触犯刑法，应该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只是长期以来对于这类行为
都只由学校来进行处理，批评教育
之后就了事，还有的则是由家长出
面摆平，这是典型的不依法治教，
导致学校管理的失序。

我们应该意识到，对学生进行
法律规则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培养
学生成为合格社会公民的基础性
教育。如果不按法律规定、程序处
理学生的违法犯罪行为，这无法培
养学生的遵纪守法意识，会助长违
法学生的嚣张气焰，这会把强调平
等、尊严的学校，变为一个弱肉强
食的“丛林社会”，严重影响未成年
人的人生观、价值观。

对学生进行规则教育，关键在
两方面。一是在学校内部，健全对
学生违反学校规定的处理机制。
目前，学校处理学生违规，基本上
都由发现违规的班主任、任课老师
进行，这并不是符合法规的处理程
序，把按校规对学生进行处罚，变
为教师对学生进行处罚，把学校公
共事务演变为师生间的恩怨矛盾，
有的学生就把教师视为敌人，怀恨
在心甚至报复，这是有问题的。应
该把学生的违规行为告诉学校学
生事务中心，由其负责对违规行为
的调查、听证、处理，如果学生不服
处罚，可进一步提起申诉，再组成
仲裁委员会进一步调查、处理。针
对这样的处理机制，还要完善规则
的制定，把学生的意见纳入学校规
则制定中，由此让每个学生认可规
则、执行规则。

二是对于学生的违法犯罪行
为，学校应第一时间报警，而不是
将其作为内部事务，或者当作家丑
加以掩盖，教育的归教育，法律的
归法律，所有教师、学生也都应该
有这种意识，当自己的合法权利受
到侵犯时，应立即报警寻求救助。
近年来，一些惊人的校园伤害案，
比如强迫同学吃屎、喝尿，几名同
学围殴一名学生，基本上都是通过
施暴者在网上炫耀暴力才被社会
知晓；还有的事件在网上曝光后，
司法机关没有介入处理，学校也对
此轻描淡写。这才有了眼下这起
案件判决引来社会舆论关注，让施
暴者稍微受到一丝震撼。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人能犯
下恶行而逍遥法外。

（来源：北京青年报）

周娟（化名）是北京某大学四
年级在校生，近日她在朋友圈发
布了一条状态，称“6S 发布快一
个月了，还没攒够手机钱，求朋友
们红包打赏，不然就去卖肾了”。
与文字同时出现的还有一张表情
委屈的配图和一些哭泣的表情。
第二天，用周娟的话来说“感到太
意外了”，一晚上就收到将近 1700
元的微信红包。（11 月 8 日《北京
晨报》）

众筹即大众筹资或群众筹资，
是指一种向群众募资、以支持发起
的个人或组织的行为。当然众筹
行为往往具有特定性，蕴含着极为
丰富的意义，比如筹集资金用于救
灾或者应急等。然而，如果熟人之
间为一部手机、一件毛衣、一张演
唱会门票而发起“心愿众筹”，就显
得多少有些变味了。

新闻里，当事人一晚上就收
了 1700 元的微信红包，说明其有
着很好的人缘，让人看到了众筹
所能产生的巨大作用。然而这种

“玩一玩”的做法，却有着不可忽
视的负面效应。一方面，攒钱购
手机的“心愿众筹”，颇有些“嗟来
之食”的意味，容易让人产生不劳
而获的依赖感。这次为了手机可
以众筹，那么下次为了其他愿望
同样可以众筹，反正只要配一张
委屈的表情或者一点好玩的文
字，就可以有源源不断的红包打
赏。如此轻松快捷的方式，或许
很多人都愿意干。

另一方面，来而不往非礼也，
别人的付出也会谋求获取回报。

“心愿众筹”的功利性就会迅速传
染，使得其他人也纷纷效仿，今天
你求“心愿众筹”，明天他求“心愿
众筹”，熟人间的一点好感和人
品，就通过众筹的方式被消磨殆
尽。当下一次，你需要一次真正
的帮助之时，恐怕就会让人产生

“狼来了”的厌倦感。当一个人被
圈子内的人标注为“很贪也无聊
的人”之后，其实也就意味着，连
同自己的人品都被整个圈子所
抛弃。

所以，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之
间，在行为表达上也应恪守应有的
底线，而不可无所顾忌和任意妄
为。笔者以为，众筹活动的开展，
一是有集体意义性，二是带有某种
公益性，两者结合才能可持续和可
信任。如果把其游戏化、私利化和
个体化，那么就会给自己浇上一盆
污水，同时也看不到众筹本来的面
目。当别人不再信任你时，众筹不
仅难以为继，做人也将寸步难行。

（来源：长沙晚报）

莫让泛滥的众筹
消耗自己人品

引发广泛关注的出租车改革方
案，于今天正式结束征求意见。7
日，交通运输部就征求意见过程中
比较集中的意见和建议再次召开专
家座谈会，邀请 21 位交通规划、金
融、法律、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专家讨
论，并基本形成了四点结论：专车与
传统出租车在本质上相同；政府及
时对这种新业态监管符合上位法规
定；专车车辆和驾驶员必须具有相
应资质；中央立法的同时鼓励地方
试点更有利于专车有序发展。

可以看出，再商出租车改革方
案的结果，是认同交通运输部出租
车改革的立法权和立法思路，再进
行微调。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不
同的声音。比如近日，来自北大、清
华等高校研究机构的8位劳动法专
家学者联名向交通运输部提交建
议，认为专车改革方案中要求“平台
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的内容与

《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不符，应做
修改。而北大法学院与中国政法大
学联合发布的十条修改意见，则建

议确定三年改革过渡期，取消专车
准入，全面市场化。

或许，最有发言权的不是专家
学者而是公众。在征求意见期截止
后，交通运输部有义务全面公布征
求的社会意见，以避免选择性发布
信息之嫌。而根据此前交通运输
部公布的征求意见半月以来的情
况，尽管“多数意见”赞同出租车改
革新规，但有半数意见支持私家车
当专车。

将来自社会各界的反馈归纳一
下，主要凸显出三个方面的意见交
叉：一是交通运输部需不需要制定
强制性政策，二是专车该不该监管
以及如何监管，三是传统出租车改
革与专车监管孰先孰后才有利于新
老业态融合。对于这些问题，从不
同的视角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立法博弈就是利益的博弈。出
租车改革，涉及公众交通利益、传
统利益格局、城市交通承载能力、
地方税费等方方面面。客观看，即
使交通运输部的立法尝试法理充

足，但能否既平衡了不同利益，又
超越了不同城市的差异性，“让新
增 专 车 推 动 现 存 传 统 出 租 车 改
革”，殊难预期。能够预期的是，如
果传统出租车业的改革只是隔靴
搔痒，不能触动深层利益，而专车
监管过于刚性，老业态的利益格局
得以固化并迫使新业态退出将是
大概率事件，其结果是老业态将整
合掉新业态，而不是新业态推动传
统出租车改革。

实际上，从过去的改革经验看，
成功的改革大多是先有改革实践，
再有改革总结。以实践带动立法，
才最有说服力。面对出租车改革的
纷纭意见，与其有关部门出面反复
解释，不如让讨论更全面一些，让博
弈更充分一些。毕竟，传统出租车
面临的竞争压力，与专车面临的监
管压力，将迫使这两种业态进行调
整。相信市场，根据市场态势再行
调整政策，出租车改革的逻辑才能
更清晰地浮现出来。

（来源：京华时报）

中国需要怎样的“世界一流大学”
对于校园伤害案
就应该这么判决




